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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服装学院教师参加境内外学术会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参加学术会议是跟踪世界最新科技动态，推动学术交

流与合作，提高教师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途径。为了鼓励广大教师

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根据江西服装学院相关文件，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章 审批流程

第二条 学校教师申请参加境内外学术会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会议由国际权威学术机构或知名高校组织发起；

（二）申请人必须是全职教师，原则上须为论文第一作者；

（三）论文署名江西服装学院并且被会议论文集全文收录，并

且受邀在大会宣读交流；

（四）申请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

第三条 申请者须有会议主办方的会议通知或邀请函，应提供

会议交流论文或其他交流材料。

第四条 申请人须在会议前至少两个月（境外会议）或一个月

（境内会议）向学校提出正式申请，填写《江西服装学院境内外参



会申请表》，由申请人所在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连同其它材料一

起交科技产业处。

第五条 科技产业处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经人事处、

外事处、宣传部等部门会审后，报学校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批准。

第三章 参会期间注意事项

第六条 参加境内外学术会议人员应利用参会机会积极开展学

术交流，要广交学界朋友。

第七条 参加会议人员应严格遵守纪律，不得参加与会议无关

的活动。

第四章 参会总结

第八条 参会后应按照有关要求认真做好总结工作，两周内应

将参会总结连同有代表性的电子版照片交科技产业处，审核通过后

方可报销相关费用。

第九条 参会者返校后应面向教师和学生公开举行至少 1 次学

术报告会，报告内容及报告会图片交科技产业处。

第五章 经费和报销办法

第十条 参会费用原则上由本人科研经费支出；如没有科研经

费的，从部门学科经费支出，原则上报销往返交通费用的 70%。



第十一条 上述费用应由参会者本人先行垫付，回校后提交个

人总结并向学校汇报情况后，科技产业处负责对其相关费用进行审

核，财务处为其报销。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由科技产业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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